
什么是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能说明什么问题？ 

  

如果认为财务报表符合下列所有条件，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1）财务报表已经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

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2）注册会计师已经按照审计

准则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在审计过程中未受到限制。 

当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时，注册会计师应当以“我们

认为”作为意见段的开头，并使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等术语。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意味着，注册会计师通过实施审计工

作，认为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合法性和公允性的要求，

合理保证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意见段举例如下： 

“一、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后附的 ABC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ABC公司

20X1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X1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 

无保留意见意味着注册会计师认为财务报表的反映是公允

的，能满足非特定多数的利害关系人的共同需要，并对发表的意

见负责。无保留意见也是委托人最希望获得的审计意见，表明上

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可以使审计报告的使用者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具有较高的信赖。 

但注册会计师发表的是自己的判断或意见，不能对财务报表

的合法性、公允性和做出绝对保证，以避免财务报表使用人产生

误解，同时也可明确注册会计师仅仅承担审计责任，而并不减除

上市公司对财务报表承担会计责任。 

此外，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还包括两种：标准无保留意见和

带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如带有强调事项段、其他信息段

或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两种。当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不附加说明段、强调事项段或任何修饰性用语时，

该报告称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包含的审计报告要素齐全，属于无保留意见，且不附加说明段、

强调事项段或任何修饰性用语，否则，不能称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 

（内容来自于上交所《读懂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